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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学位字〔2020〕3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公布 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

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名单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经研究生申报、高校评审推荐、社会公示、省教育厅审定等

程序，确定了 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（附件 1）和

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（附件 2）入选项目，现予公布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由江苏省研究生

培养创新工程省级财政专项安排的引导经费和研究生培养单位

的支持经费共同资助。资助标准：自然科学类每人不低于 1.5万

元，人文社科类每人不低于 0.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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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养单位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经费安排、过程

管理、结项考核和绩效评价等。

三、项目承担者应按照研究计划和有关要求认真完成研究任

务，并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学术与法律责任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培养单位应予以撤项并追回资助：不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；在

科学研究中有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

为的；无法按期结题的；结题验收不合格的。

四、项目承担者导师应将项目实施作为重要的培养指导职责

予以全程指导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对项目承担者进行严格规范的科

研与实践训练。

五、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项目结题工作，并要做好结题材料

的归档工作，省教育厅采用随机抽取档案或举行汇报交流会的形

式进行督查。

项目实施必须严格要求、严肃纪律、规范管理，对违纪违规

等行为加强问责。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何问题，可及时与省教育厅

研究生教育处联系。联系人：沈春，电话：83335660。

附件：1. 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名单

2. 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名单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              江苏省教育厅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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